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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

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本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應符合法令規定，各董事股份轉讓之限制、質

權之設定或解除及變動情形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各項資訊並應充分揭露。 

第二十二條 候選人提名制度選舉董事 

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於章程載明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審慎評估

被提名人之資格條件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並依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功能性委員會、董事長及總經理之授權及職責應明確劃分 

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職責應明確劃分。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不宜由同一

人擔任。本公司設置功能性委員會者，應明確賦予其職責。 

第二節 獨立董事制度 

第二十四條 設置獨立董事 

本公司應依章程規定設置二人以上之獨立董事，且不宜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獨立

董事連續任期不宜逾三屆。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應予限制，除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不宜同時

擔任超過五家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且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

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與他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有互相提名另一方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為獨立董事候選人者，本公司應於受理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時揭

露之，並說明該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適任性。如當選為獨立董事者，應揭露其當選權

數。 

前項所稱集團企業與組織，其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於任職期間不得轉換其身分。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等事項，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證

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 

-19-



第二十五條 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之事項 

本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將下列事項提董事會決議通過；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三、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四、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五、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六、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七、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六條 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 

本公司應明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及賦予行使職權之有關人力物力。本公司或董事會

其他成員，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立董事執行業務。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明訂董事之酬金，董事之酬金應充分反映個人表現及公司長

期經營績效，並應綜合考量公司經營風險。對於獨立董事得酌訂與一般董事不同之合

理酬金。 

第三節 功能性委員會 

第二十七條 設置功能性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考量公司規模、業務性質、董事會

人數，設置審計、薪資報酬、提名、風險管理或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並得基於企

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之理念，設置環保、企業社會責任或其他委員會，並明定於章

程。 

功能性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但審計委員會依證券

交易法第 14 條之 4第 4項規定行使監察人職權者，不在此限。 

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組織規程，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組織規程之內容應包括委員會

之人數、任期、職權事項、議事規則、行使職權時公司應提供之資源等事項。 

第二十八條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 

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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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董

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在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

存。 

議事錄之製作、分發及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公司應將董事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

證資料應續予保存，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以視訊會議召開董事會者，其會議錄音、錄影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董事會之決議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經表示異議之董事，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賠償之責任。 

第三十五條 應提董事會討論之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經理人之績效考核及酬金標準。 

七、董事之酬金結構與制度。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九、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

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十、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

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除前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

授權行使董事會職權者，其授權層級、內容或事項應具體明確，不得概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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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董事會決議交付適當執行單位或人員

本公司應將董事會之決議辦理事項明確交付適當之執行單位或人員，要求依計畫時程

及目標執行，同時列入追蹤管理，確實考核其執行情形。 

董事會應充分掌握執行進度，並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俾董事會之經營決策得以落

實。 

第五節 董事之忠實注意義務與責任 

第三十七條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以高度自律及審慎之態度

行使職權，對於本公司業務之執行，除依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

外，應確實依董事會決議為之。 

本公司宜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程序，除應每年定期就董事會及個別董事進行自

我或同儕評鑑外，亦得委任外部專業機構或以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對董事會

績效之評估內容應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訂定適合之評估指標：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四、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五、內部控制。 

對董事成員（自我或同儕）績效之評估內容應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適當調

整： 

一、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二、董事職責認知。 

三、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四、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五、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六、內部控制。 

本公司宜對功能性委員會進行績效評估，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

適當調整：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二、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三、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四、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五、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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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定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亦不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參與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其他業務合作計

畫或重要契約之其他機構或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承諾不洩露其所知悉之

本公司商業機密或其他重大資訊予他人，且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使用該資訊。

第十六條 遵循及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

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政策，並適時於

產品發表會、法人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

與人員均能清楚瞭解其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第十七條 建立商業關係前之誠信經營評估

本公司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應先行評估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

象之合法性、誠信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涉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

方式公平、透明且不會要求、提供或收受賄賂。

本公司進行前項評估時，可採行適當查核程序，就下列事項檢視其商業往來對象，以

瞭解其誠信經營之狀況：

一、該企業之國別、營運所在地、組織結構、經營政策及付款地點。

二、該企業是否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其執行情形。

三、該企業營運所在地是否屬於貪腐高風險之國家。

四、該企業所營業務是否屬賄賂高風險之行業。

五、該企業長期經營狀況及商譽。

六、諮詢其企業夥伴對該企業之意見。

七、該企業是否曾涉有賄賂或非法政治獻金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

第十八條 與商業對象說明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過程中，應向交易對象說明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與相關規

定，並明確拒絕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或名義之不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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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避免與不誠信經營者交易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從

事商業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作對象有不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往

來，並將其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第二十條 契約明訂誠信經營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時，應充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守本公司誠信經

營政策納入契約條款，於契約中至少應明訂下列事項：

一、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之契約條款時，

應立即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不

正當利益告知他方，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如因此而受有損害

時，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自應給付之契約價款中如數扣除。

二、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契

約。

三、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等。

第二十一條 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

酌發適當之獎酬，內部人員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處分，情節重大

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

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亦得匿名檢舉，及可聯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

電子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予以保密，

本公司並承諾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依下列程序處理檢舉情事：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應

呈報至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要時由法規

遵循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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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可衡量之環境永續目標，並定期檢討其發展之持續性及相關性。 

三、訂定具體計畫或行動方案等執行措施，定期檢討其運行之成效。 

第十四條 本公司宜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以擬訂、推動及維護相關環境管理制

度及具體行動方案，並定期舉辦對管理階層及員工之環境教育課程。 

第十五條 本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效益之影響，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並

依下列原則從事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等營運活動，以降低公

司營運對自然環境及人類之衝擊： 

一、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利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續使用。 

五、延長產品之耐久性。 

六、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第十六條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本公司應妥善與永續利用水資源，並訂定相

關管理措施。 

本公司應興建與強化相關環境保護處理設施，以避免污染水、空氣與土

地；並盡最大努力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利影響，採行最佳可行的

污染防治和控制技術之措施。 

第十七條 本公司宜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相

關之因應措施。 

本公司宜採用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引，執行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並予以

揭露，其範疇宜包括：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排放源為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輸入電力、熱或蒸汽等能源利用所產生者。 

三、其他間接排放：公司活動產生之排放，非屬能源間接排放，而係來

自於其他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 

本公司宜統計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制定節能減

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之政策，及將碳權之取

得納入公司減碳策略規劃中，且據以推動，以降低公司營運活動對氣候

變遷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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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維護社會公益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遵守相關法規及遵循國際人權公約，如性別平等、工作權及禁

止歧視等權利。 

本公司為履行其保障人權之責任，應制定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序，其包

括： 

一、提出企業之人權政策或聲明。 

二、評估公司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對人權之影響，並訂定相應之處理程

序。  

三、定期檢討企業人權政策或聲明之實效。 

四、涉及人權侵害時，應揭露對所涉利害關係人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應遵循國際公認之勞動人權，如結社自由、集體協商權、關懷弱

勢族群、禁用童工、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消除僱傭與就業歧視等，

並確認其人力資源運用政策無性別、種族、社經階級、年齡、婚姻與家

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以落實就業、雇用條件、薪酬、福利、訓練、考評與

升遷機會之平等及公允。 

對於危害勞工權益之情事，本公司應提供有效及適當之申訴機制，確保

申訴過程之平等、透明。申訴管道應簡明、便捷與暢通，且對員工之申

訴應予以妥適之回應。 

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提供員工資訊，使其了解依營運所在地國家之勞動法律及其所

享有之權利。 

第二十條 本公司宜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包括提供必要之健康與急救

設施，並致力於降低對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危害因子，以預防職業上災害，

並宜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訓練。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宜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力發展

培訓計畫。 

本公司應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利措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利等），

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酬，以確保人力資源之招募、留 

任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應建立員工溝通對話之管道，讓員工對於公司之經營管理活動和

決策，有獲得資訊及表達意見之權利。 

本公司應尊重員工代表針對工作條件行使協商之權力，並提供員工必要

之資訊與硬體設施，以促進雇主與員工及員工代表間之協商與合作。 

本公司應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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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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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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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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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501,889    9   $ 214,666    5 
1136    -    -    865    - 
1150    95    -    9    - 
1170    114,293    2    67,857    2 
1180    43,735    1    28,435    1 
1200    8,140    -    4,552    - 
130X    742,892    13    309,257    8 
1140    686,653    12    296,243    8 
1410    419,634    7    504,100    13 
1476    97,002    2    401,174    10 
1479    4,078    -    1,920    - 
11XX    2,618,411    46    1,829,078    47 

1517    52,388    1    103,538    3 
1535    78,814    1    78,565    2 
1550    532,548    10    518,487    13 
1600    1,983,872    35    1,042,664    27 
1755    63,648    1    54,132    1 
1760    230,858    4    211,172    5 
1780    861    -    1,988    - 
1840    39,715    1    32,859    1 
1920    29,863    1    30,084    1 
1980    11,580    -    10,931    - 
1990    8,014    -    14,225    - 
15XX    3,032,161    54    2,098,645    53 

1XXX   $ 5,650,572    100   $ 3,927,723    100 

2100   $ 348,283    6   $ 633,323    16 
2110    10,200    -    61,300    2 
2130    1,075,189    19    454,635    12 
2170    702,564    13    374,859    10 
2180    4,945    -    202,872    5 
2200    70,683    1    49,516    1 
2230    26,803    1    4,576    - 
2250    66,729    1    42,321    1 
2280    10,472    -    5,970    - 
2320    840,567    15    111,048    3 
2399    264    -    729    - 
21XX    3,156,699    56    1,941,149    50 

2540    436,192    8    670,101    17 
2570    612    -    -    - 
2580    55,306    1    49,018    1 
2600    699    -    800    - 
25XX    492,809    9    719,919    18 

2XXX    3,649,508    65    2,661,068    68 

3110    750,000    13    640,625    16 
3200    941,487    17    584,146    15 

3310    12,994    -    7,972    - 
3320    19,562    1    -    - 
3350    121,926    2    50,528    1 
3400  (  19,562 )  (  1 )  (  19,562 )    - 
31XX    1,826,407    32    1,263,709    32 

36XX    174,657    3    2,946    - 

3XXX    2,001,064    35    1,266,655    32 

  $ 5,650,572    100   $ 3,927,7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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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000 
  $ 3,930,987    100   $ 2,260,664    100 

5000 
   3,547,255    90    1,957,197    86 

5900    383,732    10    303,467    14 

5910  (  20,823 )  (  1 )  (  27,229 )  (  1 ) 

5920    5,482    -    4,396    - 

5950    368,391    9    280,634    13 

6100    16,851    -    16,590    1 
6200    198,412    5    165,815    7 
6300    18,272    1    17,443    1 
6450 

   4,884    -    3,065    - 
6000    238,419    6    202,913    9 

6900    129,972    3    77,721    4 

7100    1,963    -    319    - 
7010 

   5,353    -    5,098    - 
7020 

   16,580    1  (  93 )    - 
7060 

   36,743    1    19,946    1 
7050 

 (  42,783 )  (  1 )  (  41,635 )  (  2 ) 
7000 

   17,856    1  (  16,365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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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7900   $ 147,828    4   $ 61,356    3 

7950  (  29,990 )  (  1 )  (  12,909 )  (  1 ) 

8200    117,838    3    48,447    2 

8316 

-    -  (  19,562 )  (  1 ) 
8300 

-    -  (  19,562 )  (  1 ) 

8500   $ 117,838    3   $ 28,885    1 

8610   $ 121,607    3   $ 50,228    2 
8620  (  3,769 )    -  (  1,781 )    - 
8600   $ 117,838    3   $ 48,447    2 

8720   $ 121,607    3   $ 30,666    1 
8710  (  3,769 )    -  (  1,781 )    - 
8700   $ 117,838    3   $ 28,885    1 

9750   $ 1.77   $ 0.81 
9850   $ 1.74   $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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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10000   $ 147,828   $ 61,356 
A20010 
A20100    104,259    99,138 
A20200    4,504    5,296 
A20300    4,884    3,065 
A20900    42,783    41,635 
A21200  (  1,963 )  (  319 ) 
A21300  (  168 )  (  1,425 ) 
A21900    9,216    10,502 
A22300 

 (  36,743 )  (  19,946 ) 
A22500 

   300    71 
A23100  (  17,140 )    - 
A23700    -    1,090 
A23900    15,341    22,833 
A29900    25    - 
A30000 
A31125  (  390,410 )    32,886 
A31130  (  86 )    7,847 
A31150  (  51,320 )  (  24,399 ) 
A31160  (  15,300 )    159,483 
A31180  (  3,588 )    33,640 
A31200  (  433,635 )  (  209,515 ) 
A31230    84,880  (  449,176 ) 
A31240  (  12,296 )  (  1,597 ) 
A31990  (  270 )    - 
A32125    620,554    341,189 
A32150    327,705  (  109,839 ) 
A32160  (  197,927 )    115,871 
A32180    28,338  (  28,520 ) 
A32200    24,408    14,107 
A32230  (  465 )    608 
A32990  (  101 )  (  199 ) 
A33000    253,613    10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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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A33100   $ 1,963   $ 319 
A33200    168    1,425 
A33300  (  42,841 )  (  41,677 ) 
A33500  (  10,514 )  (  38,398 ) 
AAAA    202,389    27,351 

B00010 
 (  13,200 )  (  70,100 ) 

B00020 
   64,350    - 

B00050    616  (  32,622 ) 
B01800  (  24,000 )  (  185,500 ) 
B02200    53,573    - 
B02300    17,202    - 
B02700  (  1,024,108 )  (  56,871 ) 
B02800    -    19 
B04500  (  389 )  (  330 ) 
B05400  (  26,012 )  (  83,932 ) 
B06600    303,523  (  371,872 ) 
B03800    2  (  8,847 ) 
B07600    31,341    8,820 
BBBB  (  617,102 )  (  801,235 ) 

C00100  (  285,040 )    86,632 
C00500  (  51,100 )    48,900 
C01600    618,784    122,590 
C01700  (  123,174 )  (  105,304 ) 
C04020  (  10,909 )  (  10,224 ) 
C04500  (  38,437 )  (  64,062 ) 
C04600    470,312    330,000 
C05800    121,500    - 
CCCC    701,936    408,532 

EEEE    287,223  (  365,352 ) 

E00100    214,666    580,018 

E00200   $ 501,889   $ 21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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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10,074    1   $ 4,501    - 
1200    -    -    94,325    8 
1220    5    -    -    - 
1470    320    -    220    - 
11XX    10,399    1    99,046    8 

1550    1,836,565    99    1,173,599    92 
15XX    1,836,565    99    1,173,599    92 

1XXX   $ 1,846,964    100   $ 1,272,645    100 

2200   $ 20,557    1   $ 8,936    1 
21XX    20,557    1    8,936    1 

2XXX    20,557    1    8,936    1 

3110    750,000    41    640,625    50 
3200    941,487    51    584,146    46 

3310    12,994    1    7,972    1 
3320    19,562    1    -    - 
3350    121,926    6    50,528    4 
3400  (  19,562 )  (  1 )  (  19,562 )  (  2 ) 
3XXX    1,826,407    99    1,263,709    99 

  $ 1,846,964    100   $ 1,272,6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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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000   $ -    -   $ -    - 

5000    -    -    -    - 

5900    -    -    -    - 

6200 
 (  33,652 )    -  (  22,579 )    - 

6000  (  33,652 )    -  (  22,579 )    - 

6900  (  33,652 )    -  (  22,579 )    - 

7100    77    -    4    - 
7010    6    -    -    - 
7070 

   155,176    -    72,821    - 
7000 

   155,259    -    72,825    - 

7900    121,607    -    50,246    - 

7950    -    -    18    - 

8200    121,607    -    50,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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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8330 

  $ -    -  ( $ 19,562 )    - 
8300 

   -    -  (  19,562 )    - 

8500   $ 121,607    -   $ 30,666    - 

9750   $ 1.77   $ 0.81 
9850   $ 1.74   $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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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10000   $ 121,607   $ 50,246 
A20010 
A21200  (  77 )  (  4 ) 
A22400 

 (  155,176 )  (  72,821 ) 
A21900    9,216    10,502 
A30000 
A31180    94,325    15,000 
A31240  (  100 )  (  220 ) 
A32180    11,621  (  3,797 ) 
A33000    81,416  (  1,094 ) 
A33100    77    4 
A33500  (  5 )  (  18 ) 
AAAA    81,488  (  1,108 ) 

B01800  (  547,390 )  (  332,475 ) 
B07600    39,600    63,805 
BBBB  (  507,790 )  (  268,670 ) 

C04500  (  38,437 )  (  64,062 ) 
C04600    470,312    330,000 
CCCC    431,875    265,938 

EEEE    5,573  (  3,840 ) 

E00100    4,501    8,341 

E00200   $ 10,074   $ 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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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348 

121,606,423 

121,924,771 

(12,160,642) 

( 0.8 ) 

( 0.4 ) 

(60,081,600) 

(30,040,800) (102,283,042) 

$19,64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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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開陽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開陽國際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Power Mast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Co.,Lt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H201010一般投資業。

第三條：本公司就業務上需要得為對外保證及轉投資其他事業，轉投資總額得超過本公

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第四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得於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其設立及

裁撤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五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拾億元，分為壹億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本公司

得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參佰萬股為員工認股權憑證之

股份，並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第七條：本公司得免發行股票。如有發行股票之需要時，授權董事會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股票時，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登錄，發行之股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倘本公司印製股票，均為記名股票，

應編號並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第八條：本公司之股務處理除法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悉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

所頒佈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九條：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

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條：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

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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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八月卅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廿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一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卅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開陽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蔡 宗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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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開陽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司法及

相關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

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東

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

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股東會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四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

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

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五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

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

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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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開陽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751,020,000 元，已發行股數 75,102,000

股。 

二、 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如下：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6,008,160 股 

三、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2 年 4 月 28 日)股東常會記載之個別及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成數標準。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持有股數 

董事長 弘儒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蔡宗融 110.8.18 7,588,000

董事 玉宸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志成 110.8.18 2,055,000

董事 天源國際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黃義順 110.8.18 1,279,223

獨立董事 張瑞當 110.8.18 0

獨立董事 陳建富 110.8.18 0

獨立董事 黃博怡 110.8.18 0

合計  10,9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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